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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 

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 

 
1 9 9 8 年 2 月 1 2 日  

 
 
總目 92－律政司  
分目 0 0 1 薪金  
 
 

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，在律政司民事法律

科開設下述職位－  
 
( a )  開設期至 2 0 0 0 年 3 月 3 1 日的編外職位  
 
 1 個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  
 (首長級 (律政人員 )薪級第 2 點 )  
 ( 1 1 0 , 0 0 0 元至 1 1 6 , 8 0 0 )；以及  
 
( b )  開設期由 1 9 9 8 年 4 月 1 日起的常額職位  
 
 1 個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  
 (首長級 (律政人員 )薪級第 2 點 )  
 ( 1 1 0 , 0 0 0 元至 1 1 6 , 8 0 0 元 )  

 
 
問題  

 
 律政司民事法律科需要增加副首席政府律師職級人手，以應付

日益增加的法律文件翻譯需求，以及該科民事訴訟組不斷增加的工

作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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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 

 
2 .  律政司司長建議－  
 

( a )  在該科地政工務組開設一個副首席政府律師編外
職位，開設期至 2 0 0 0 年 3 月 3 1 日止，出任人員
負責掌管一個專責把文件譯成中文的翻譯小組；

以及  
 
( b )  在該科民事訴訟組開設一個副首席政府律師常額

職位，由 1 9 9 8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，以應付該組日
益增加的工作量。  

 
 
理由  

 
在地政工務組開設一個副首席政府律師編外職位  
 
3 .  《基本法》第九條規定：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 . . .除使用
中文外，還可使用英文，英文也是正式語文。」該科在協助政府各決

策局和部門發出雙語法律文件方面，所受的工作壓力不斷增加。這

是一項新工作需求，而由於缺乏額外資源，民事法律科一直未能滿

足這項需求。  
 
 
4 .  需要翻譯的文件包括下列各類－  
 

( a )  合約  
 

( i )  涉 及 五 套 標 準 合 約 章 程 (土 木 工 程 、 建 築 工
程、機電工程、設計與建築和定期保養 )的工
務合約，以及有關的標準合約細則和建築工

料清單；  
 
( i i )  非工務合約，包括顧問工作、採購政府物料

和專門合約表格，例如海事採購和資訊科技

合約，以及政府合約表格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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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廣播、電訊、衛星和運輸等專營權和牌照；  
 
( c )  貿易署、海事處、民航處和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

處等政府部門的法律文件，例如證明書、表格和

簡要說明；以及  
 
( d )  有關民事訴訟的法庭文件，包括傳票、上訴通知

書、反對通知書、聲請書概要、誓章／非宗教式

誓詞等。  
 

附件 1 截至 2 0 0 0 年 3 月為止，文件翻譯的估計數量載於附件 1。  
 

 
 
 
 
 
 
附件 2 

5 .  翻譯過程所涉及的法律工作甚為複雜。我們建議開設一個副首

席政府律師職位，以及一個由一名高級政府律師、一名高級法律翻

譯主任和兩名法律翻譯主任組成的小組，處理額外的翻譯工作。翻

譯小組主管必須對建造法、商法、公共服務專營權和訴訟程序等有

深入認識，並精通中文，以確保翻譯準確無誤。鑑於這些理由，我

們認為有需要把該職位定為副首席政府律師職級。這個職位的職責

說 明 載 於 附 件 2。 我 們 建 議 以 編 外 形 式 開 設 該 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職
位，初定開設期為兩年，待文件在這兩年內相繼譯成，可提供豐富

參考資料供日後使用後，該名副首席政府律師和屬下小組的工作量

屆時應會減輕。我們會在兩年後檢討是否需要保留該翻譯小組。  
 
 
在民事訴訟組開設一個副首席政府律師常額職位  
 

 
 
 
附件 3 

6 .  民事訴訟組的工作分為兩部分：民事訴訟組的主要訟案和債項

追收小組的個案。民事訴訟組的訟案由律師直接辦理，而債項追收

小組的個案只屬債項追收性質，主要由高級律政書記／律政書記辦

理。由 1 9 9 3 年開始，民事訴訟組辦理的訟案大幅增加，詳情載於附
件 3 的圖表。截至 1 9 9 3 年年底，每名副首席政府律師所督導的案件
由 5 3 9 宗至 1  0 4 5 宗不等，但計至 1 9 9 7 年年底為止，每名副首席政
府律師所督導的案件已大幅增至 9 4 5 宗至 1  5 4 4 宗不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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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除了案件的數量增加外，案件的複雜程度也顯著提高。例如，

司法覆核和上訴個案由 1 9 9 4 - 9 5 年度的 6 7 宗，上升至 1 9 9 6 - 9 7 年度
的 9 6宗 (增幅四成多 )。我們估計有關數字在 1 9 9 7 - 9 8年度會增至超過
1 7 5宗。提出司法覆核，是要對政府或初級法院和審裁處所作的決定
提出質疑，對憲制的質疑也屬其一。過去兩年，該組辦理的重要司

法覆核申請中，所質疑的問題包括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是否恰當、

米埔沼澤區的城市規劃申請、政府的本地化政策、越南船民的甄別

和遣返，以及近期的內地兒童居留權等。該等訴訟觸及重大複雜問

題，大部分需由首長級人員親自處理，並由一名或多名高級政府律

師或政府律師協助。部分案件即使不是交由首長級人員直接負責，

也得由他們予以不同程度的督導。截至 1 9 9 7 年年底為止，共有 3 5 4
宗司法覆核案件有待處理。  
 
8 .  過去兩年，自法庭對數宗惹人注目的身體受傷索償案件作出判

決後，有關索償款額大幅上升，以致部分同類訴訟案件爭拗甚大，

複雜程度大增。部分案情棘手、償索額巨大的案件都由首長級人員

負責。自 1 9 9 6 年 4 月開始，司法機構發出關於身體受傷索償案件的
實 務 指 示 ， 希 望 加 速 解 決 該 等 案 件 。 新 指 示 要 求 被 告 人 跟 政 府 一

樣，採取積極行動把案件提交法庭審理或達成和解，我們因此須在

訴訟初期即為案件審理作好準備。為配合法庭的指示，這些案件需

由首長級人員密切監察處理進度。截至 1 9 9 7 年年底，該組共有 4 1 0
宗身體受傷索償案件有待審理。  
 

 
 
 
附件 4 

9 .  債項追收小組負責在小額錢債審裁處、區域法院和高等法院原

訟法庭替政府追討欠債。過去數年，交由該小組處理的個案大幅上

升，追討的債項款額相應大增。該小組自 1 9 9 2年到 1 9 9 7年期間的工
作量統計載於附件 4。有關的檔案一般由高級律政書記／律政書記
處理。我們已經增加高級律政書記和律政書記的人手，以應付該小

組 新 增 的 工 作 量 。 由 於 工 作 量 、 可 追 討 的 債 項 款 額 和 職 員 人 數 增

加，高層人員便須花更多精神和時間來監察追討工作，確保能按照

本司訂立的政策目標，盡快追回政府債項。  
 
1 0 .  民 事 訴 訟 組 內 現 有 的 三 名 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， 職 務 已 經 十 分 繁
重，故無法肩負額外工作。為了承擔過去數年新增的職務，並確保

服 務 質 素 得 以 保 持 和 改 善 ， 實 有 必 要 增 設 一 個 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職

位，以執行這些職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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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民事訴訟組內副首席政府律師與高級政府律師／政府律師 (包括
顧問 )的比例，也顯示有需要增設一個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。目前的
比例是 1 : 1 0；我們認為這個比例過低，不足以有效督導訴訟工作，
特別是考慮到組內年資尚淺的政府律師比例較高。我們需要增設至

少一個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來改善上述比例，從而維持有足夠的首

長級人員提供督導，以及執行其他管理職能。計及下述編制更改，

民事訴訟組的編制將包括 1 2 個高級政府律師、 1 3 個政府律師和一個
顧問職  位－  
 

( a )  重行調配兩個高級政府律師職位往司法互助組；  
 
( b )  在 1 9 9 8 - 9 9 年度開設一個高級政府律師和一個政

府律師職位；以及  
 
( c )  重行調配一個高級政府律師和兩個政府律師職位

往工務局的法律顧問部。  
 
增設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後，副首席政府律師與高級政府律師／政

府律師的比例會提高至 1 : 8 . 7。  
 

 
 
 
 
 
 
附件 5 
至 8 

1 2 .  建議增設的副首席政府律師將負責管理七至八名律師，並會負
責重要的訴訟工作，特別是身體受傷申索和與醫務委員會、牙醫管

理委員會、護理及專職醫療業有關的紀律研訊，包括研訊引致的司

法覆核案件。該名副首席政府律師也會協助民事訴訟組的首席政府

律師監察和檢討債項追收小組的工作。擬設的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

的職責說明，以及民事訴訟組現有三個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的修訂

職責說明，載於附件 5 至附件 8。  

 
附件 9 
和 10 

1 3 .  民事法律科的現行和修訂組織圖，分別載於附件 9 和附件 1 0。  

 
 
財政影響  

 
1 4 .  按薪級中點薪額估計，實施這項建議所需增加的年薪開支如下
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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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元    職位數目   

新設常額職位   1 , 3 6 0 , 8 0 0    1   

新設編外職位   1 , 3 6 0 , 8 0 0    1   

額外開支   2 , 7 2 1 , 6 0 0    2   

 
1 5 .  這項建議所需增加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 (包括薪金和員工間
接費用 )為 4 , 9 4 1 , 2 8 8 元。此外，實施這項建議亦需增設兩個一級私
人秘書職位，按薪級中點薪額估計，有關的年薪開支會增加 5 5 1 , 7 6 0
元，而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則增加 8 5 8 , 7 9 2 元。  
 
1 6 .  我們已在 1 9 9 8 - 9 9 年度預算草案內預留足夠款項，支付這項建議
的開支。不過，我們並沒有在 1 9 9 7 - 9 8年度的預算內預留款項，支付
開 設 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編 外 職 位 和 一 個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職 位 所 需 的 開

支。在本財政年度餘下時間，估計這方面所需的開支為 5 3 , 0 0 0 元。
如獲委員批准，我們會運用獲轉授的權力，提供所需的追加撥款。  
 
 
背景資料  

 
1 7 .  民事法律科為政府各決策局和部門提供民事法律意見，而科內
的民事訴訟組以律師或大律師身分，代表政府和其他公共機構處理

訴訟和仲裁法律程序。該組共有一名首席政府律師、三名副首席政

府律師、 1 4 名高級政府律師、 1 4 名政府律師，以及 1 6 名高級律政書     
記 ／ 律 政 書 記 。 此 外 ， 該 組 也 設 有 一 名 職 級 為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的 顧

問。自 1 9 9 4 年 1 月 1 4 日財務委員會批准增設第三個副首席政府律師
職位以來，民事訴訟組的副首席政府律師職立數目一直維持不變。  
 
1 8 .  該科的地政工務組就多方面的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，包括建造
合約、城市規劃、環境保護、管制建築工程、房屋、收回土地、差

餉和建築物管理等事務。雖然規劃和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佔該組工

作量的比重正不斷增加，但是處理工務合約事宜仍是該組最繁重的

一項工作。該組設有一名首席政府律師、兩名副首席政府律師、七

名高級政府律師和七名政府律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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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  

 
1 9 .  公務員事務局考慮到法律文件的中譯需求日增，而民事訴訟組
也要應付不斷增加的工作量，因此支持在民事法律科的地政工務組

和 民 事 訴 訟 組 ， 分 別 開 設 建 議 的 首 長 級 編 外 職 位 和 首 長 級 常 額 職

位。公務員事務局認為擬設職位的職系和職級均屬恰當。  
 
 
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  

 
2 0 .  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表示，如在民事訴訟組開設
上述副首席政府律師常額職位，建議的職級是恰當的。由於建議為

翻譯法律文件而開設的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屬編外性質，故如獲准

開 設 ， 當 按 照 議 定 程 序 ， 向 首 長 級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報

告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律政司  
1 9 9 8 年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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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2 0 0 0年 3月需要翻譯的文件的估計數量  
 

工作項目  大概頁數  

( a )  工務合約  2  0 0 0 至 3  0 0 0  
( b )  政府合約表格和顧問

協議書常用詞彙  
5 0  

( c )  各類廣播、電訊、
星和運輸專營權條款  

3 0 0  

( d )  有關民事訴訟的法庭
文件  

1  5 0 0  

( e )  政府部門的法律文件  3  0 0 0 至 4  0 0 0  
 
 

註：未有估計上表工作項目以外的數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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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譯小組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  
建議職責說明  

 
 
職位：副首席政府律師  
職級：首長級 (律政人員 )薪級第 2 點  
直屬上司：副民事法律專員 (首長級 (律政人員 )薪級第 3 點 )  
 
職責：  
 

1 .  核定政府部門合約、 公共服務專營權條款和其他法律文件的中

文譯本。  

2 .  協調專責小組內具備 雙語能力的律師和法律翻譯主任、民事法

律科其他組別人員和工務局人員的工作。  

3 .  編纂合約和專營權條款常用法律詞彙。  

4 .  為 以 中 文 擬 備 的 合 約 、 專 營 權 條 款 和 法 庭 文 件 的 譯 文 提 供 意

見。  

5 .  督導專責小組律師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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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訴訟組  —  按小組計算的工作量  
 

 1993 
(計至 1993年 12月 31日) 

1997 
(計至 1997年 12月 31日) 

職員人數  案件數目  職員人數  案件數目  
第一小組  

副首席政府律師  

高級政府律師 /政府律師  

見習律師 /見習律政人員  

律政書記  

 

1  

7  

3  

-  

 

1 1 0  

6 3 7  

2 2  

-  

 

1  

1 5  

1  

2  

 

1 6 9  

9 9 7  

3 6  

1 3 9  

小計  1 1  7 6 9  1 7  1 3 4 1  
第二小組  

副首席政府律師  

高級政府律師 /政府律師 /顧問  

見習律師 /見習律政人員  

律政書記  

 

1  

8  

1  

-  

 

3 1  

4 9 8  

1 0  

-  

 

1  

7  

1  

1  

 

5 6  

8 3 7  

2 8  

2 4  

小計  1 0  5 3 9  1 0  9 4 5  
第三小組  

副首席政府律師  

高級政府律師 /政府律師  

見習律師 /見習律政人員  

律政書記  

 

1  

8  

2  

-  

 

4 2 5  

5 9 4  

2 6  

-  

 

1  

1 0  

1  

2  

 

3 0 7  

1 1 6 9  

3 2  

3 6  

小計  1 1  1 0 4 5  1 4  1 5 4 4  

總計  3 2  2 3 5 3  4 1  3 8 3 0 *  

 
 
*  由首席政府律師和高級律政書記處理的 5 4 2 宗案件未有計算在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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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項追收小組工作量統計資料  
 

 1 9 9 2  1 9 9 3  1 9 9 4  1 9 9 5  1 9 9 6  1 9 9 7  
接獲的申索

總數  
849 1 118 1 052 1 607 3 275 2 561* 

接獲的申索

所牽涉的金

額總數  
(元 ) 

6,006,946.75 5,799,566.77 25,070,075.04 18,509,464.19 72,943,022.86 54,939,086.57 

針對律政司

的申索數目  
25 24 20 26 29 29* 

收回的總金額

(元 ) 
 

4,237,428.37 3,137,489.71 4,882,024.33 9,325,743.86 12,430,949.96 31,954,678.38 

 
 

*  計至 1 9 9 7 年 1 2 月 3 1 日為止，債項追收小組現存 5  0 1 4 宗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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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民事訴訟組增設的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  
建議職責說明  

 
 
職位：副首席政府律師（民事訴訟） 4  
職級：首長級（律政人員）薪級第 2 點  
直屬上司：副民事法律專員（首長級（律政人員）薪級第 3 點）  
 
職責：  

 

1 .  代表政府準備和處理 在終審法院、上訴法庭、高等法院和審裁

處審理的較重要民事 訴訟，特別是與身體受傷申索和香港醫務

委員會研訊有關的訴訟；  

2 .  指導和監督民事訴訟組內一個小組的工作；  

3 .  指導和監督債項追收小組的工作；  

4 .  為代表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處理複雜民事訴訟的非政府大律師

擬備指示和案情概要；  

5 .  就民事訴訟、慣例和程序等事宜向民事訴訟組提供意見；以及  

6 .  執行民事法律專員和副民事法律專員 (民事訴訟 )不時委派的其他
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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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訴訟組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  
修訂職責說明  

 
職位：副首席政府律師（民事訴訟） 1  
職級：首長級（律政人員）薪級第 2 點  
直屬上司：副民事法律專員（首長級（律政人員）薪級第 3 點）  
 
職責：  

 

1 .  代表政府準備和處理 在終審法院、上訴法庭、高等法院和審裁

處審理的較重要民事訴訟，特別是與行政法有關的訴訟；  

2 .  指導和監督民事訴訟組內一個小組的工作；  

3 .  為代表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處理複雜民事訴訟的非政府大律師

擬備指示和案情概要；  

4 .  就民事訴訟、慣例和程序等事宜向民事訴訟組提供意見；以及  

5 .  執行民事法律專員和副民事法律專員（民事訴訟）不時委派的其

他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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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訴訟組副首席政府律師職位  
修訂職責說明  

 
 
職位：副首席政府律師（民事訴訟） 2  
職級：首長級（律政人員）薪級第 2 點  
直屬上司：副民事法律專員（首長級（律政人員）薪級第 3 點）  
 
職責：  

 

1 .  代表政府準備和處理 在終審法院、上訴法庭、高等法院和審裁

處審理的較重要民事 訴訟和仲裁工作，特別是有關建造工程的

案件；  

2 .  指導和監督民事訴訟組內一個小組的工作；  

3 .  為代表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處理複雜民事訴訟的非政府大律師

擬備指示和案情概要；  

4 .  就民事訴訟、慣例和程序等事宜向民事訴訟組提供意見；以及  

5 .  執行民事法律專員和副民事法律專員（民事訴訟）不時委派的其

他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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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事 訴 訟 組 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職 位  
修 訂 職 責 說 明  

 
職位：副首席政府律師（民事訴訟） 3  
職級：首長級（律政人員）薪級第 2 點  
直屬上司：副民事法律專員（首長級（律政人員）薪級第 3 點）  
 
職責：  
 

1 .  代表政府準備和處理在終審法院、上訴法庭、高等法院和審裁處
審理的較重要民事訴訟，特別是稅務案件；  

2 .  指導和監督民事訴訟組內一個小組的工作，並協調組內的培訓職
務；  

3 .  為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複雜民事訴訟案件的非政府大律
師擬備指示和案情概要；  

4 .  就民事訴訟、慣例和程序等事宜向民事訴訟組提供意見；以及  

5 .  執行民事法律專員和 副民事法律專員 (民事訴訟 )不時委派的其他
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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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法律科現行組織圖  

民事法律專員  
(律政專員 )  

(首長級 (律政人員 )薪級第 6 點 )  
 

 
 
 
 
 
 

 
 
 
說明﹕# = 編外職位 

顧問 民事訴訟組 地政工務組 法律意見組 商業組 

1 名顧問 1 名首席政府律師 
(首長級(律政人員) 

薪級第 3 點) 

1 名首席政府律師 
(首長級(律政人員)薪級

第 3 點) 

1 名首席政府律師 
(首長級(律政人員) 

薪級第 3 點) 

1 名首席政府律師 
(首長級(律政人員) 

薪級第 3 點) 

3 名副首席政府律師  
(首長級 (律政人員 ) 

薪級第 2 點 ) 

1 名副首席政府律師  
(首長級 (律政人員 ) 

薪級第 2 點 ) 

2 名副首席政府律師  
(首長級 (律政人員 ) 

薪級第 2 點 ) 

1 名+1 名#副首席政府律

師  
(首長級(律政人員) 

薪級第 2 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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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事 法 律 科 建 議 組 織 圖  

民事法律專員  
(律政專員 )  

(首長級 (律政人員 )薪級第 6 點 )  
 

顧問  民事訴訟組  法律意見組  規劃環境地政房屋組  商業組  

1 名顧問  1 名首席政府律師 
(首長級(律政人員)薪級第 3 點) 

 

1 名首席政府律師 
(首長級(律政人員)薪級第 3 點) 

 

1 名首席政府律師 
(首長級(律政人員)薪級第 3 點) 

 

1 名首席政府律師 
(首長級(律政人員)薪級第 3 點) 
 

1 名副首席 
政府律師 

(首長級(律政人

員)薪級第 2 點) 

1 名副首席 
政府律師 

(首長級(律政人

員)薪級第 2 點)* 

1 名副首席 
政府律師 

(首長級(律政人

員)薪級第 2 點) 

1 名副首席 
政府律師 

(首長級(律政人

員)薪級第 2 點) 

2 名副首席 
政府律師 

(首長級(律政人員) 
薪級第 2 點) 

1 名副首席 
政府律師 

(首長級(律政人

員)薪級第 2 點) 

1 名#副首席 
政府律師 

(首長級(律政人員)
薪級第 2 點) 

1+1 名#副首席 
政府律師 

(首長級(律政人員) 
薪級第 2 點) 

 

說明：  * = 將轉移至工務局的職位  
 # = 編外職位  
  = 建議開設的職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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